
防雷装置定期检测项目需求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中介服务事项：出具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2、项目名称：防雷装置定期检测项目

3、项目规模：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最高限额人民币 36000-40000

元。

二、技术要求

1、所需服务：防雷装置检测

服务时限说明：合同签订并生效后 30 个日历日内完成江门职业

技术学院三个校区（潮连校区、环市校区、西校区）所有的防雷装置

设施全面检测并出具江门市气象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报告，检测范围

应包含建筑物、配电房、信息系统机房等。

2、服务内容

（1）项目地址：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三个校区（潮连校区、环市

校区、西校区）

（2）项目概况：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下称采购人）将委托成交

供应商需对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三个校区（潮连校区、环市校区、西校

区）所有的防雷装置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出具江门市气象主管部

门认可的检测报告，检测范围应包含建筑物、配电房、信息系统机房

等，欢迎有资质及相应服务能力的企业进行报价。

3、承包方式



以整体项目总价包干方式承包。如果需要检测项目的方案发生变

更，成交供应商的检测方案应做相应调整，但检测费用不变。在履行

检测合同期间，对因物价变动或其它因素而导致的检测人员及其它总

额费用的变化或服务期限的延长，均不予调整服务费用。报价应包括

检测单位因完成本工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报价人在报价时必须充分

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和风险，检测费结算时任何因忽视、误解、遗漏等

情况而导致的索赔申请将不被批准。

4、人员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为本项目组织一个完善且固定的项目实施小

组并确定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成交供应商须在报价文件中详细列明

本项目实施小组的总体架构和主要人员名单，并附上其详细资料，包

括职称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和个人业绩经验复印件等。

（2）在项目实施期间，经双方确定参与本项目实施小组的主要

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调整，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成交

供应商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检测服务单位应在签订

合同时须提供实施小组的人员名单、各资格证书等作为合同的附件。

5、检测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防

雷减灾管理办法》、《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江门市气

象灾害防御规定》、国家现行防雷技术标准；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履约地相关安全质量标准、行

业技术规范标准、环保节能标准。



三、商务要求

1、投标人资格要求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乙级。

2、服务费及付款方式

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 36000-40000 元，该预算为服务的全包

价，包含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文件费、税费等全部费用。

成交供应商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并经采购人验收通过，成

交供应商提交全额发票，采购人于工程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支

付合同价的 100%。

3、报价资料要求

报价人应在报价时，同时提交报价文件作为附件，报价文件应包

含详细的服务方案、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银行许可证（复

印件）等资质文件、公司简介、公司业绩、需求响应情况及服务承诺

等内容。


